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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 

99年 10月 8 日 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 4月 1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2年 10月 18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學程名稱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 

二、 設置宗旨 

本學程主要宗旨在於整合本校各系所科有關國際商業領域相關課程，提供

本校與國外交換學生具備國際化與專業化的全英語授課環境，學習理論與

實務兼備之知識，培養國際企業所需具備之國際財務金融、經營策略、全

球產業分析與經貿分析等能力之商業人才。 

三、 設置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 

四、 參與教學研究單位 

本校各系所。 

五、 授課師資 

由本校各系所師資及校外國際企業實務專家授課。 

六、學程必修科目學分、選修學分及應修學分總數 

(一)  核心必修課程：9學分 

國際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1學分 

應修學分總數：20學分 

(二)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證書：修滿規定之20學分者，得檢具此學程

之歷年成績單，向國際商務系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 

(三)  本學程課程規劃以一年修課期間為原則，其修課流程圖詳見附件1之

內容。 

七、實施方式 

(一)  本學程之課程採取全英語授課方式進行，為避免與原二技、四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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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衝突，故採獨立開課方式訂定修課課程。 

(二)  為鼓勵教師參與本學程之授課與執行，其本學程授課鐘點不計入該

授課教師超支鐘點中，且授課鐘點以一點五倍計算。 

八、所需資源安排 

運用本校現有資源，並由電算中心配合教務系統之修改與開發。 

九、行政管理 

本學程由國際商務系主辨，各系所及教務處協助辦理相關事宜，學程證明

書由國際商務系核發。 

十、招生名額： 

學程中之課程修課人數，本校學生依本校課程相關規定辦理，唯修課上限

人數含國外交換學生之人數。申請修課人數超量時，以已修得部分學程學

分之學生與國外交換學生為優先。 

十一、申請注意事項： 

(一) 本校二技部、四技部二年級（含）以上學生與研究生皆可申請修讀本學程。

(修習流程須知，詳見附件 2) 

(二) 國外交換學生之申請依國際學校合作案契約書內容實施，本校學生申請者需

填妥申請表（請至國際商務系網頁下載，詳見附件 3）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

本乙份，經原系所主任簽章同意後，送至本校學程辦公室，經審查並報教務

處備查後，公佈核准名單。 

(三) 學生修畢本學程學分者，取得原系所畢業資格後，由本校發給本學程修業證

明書(核發申請表，詳見附件 4)。 

(四)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若中途因故無法繼續修習，須填寫「終止修習國際商務全

英語學分學程申請書」，經原系所主任簽章後，送至本學程辦公室辦理，終止

其修習資格(詳附件 5)。 

(五) 修畢原系所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合格，符合原系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畢

本學程課程學分者，若欲以原系所資格畢業，須填寫「放棄修習國際商務全

英語學分學程申請書」，申請放棄修習本學程，經核可後，方可畢業(詳附件

5)。 

(六) 已修畢原系所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本學程課程課程學分者，得申請延長

修業年限，以二學年為限。但原系所已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者，則不得再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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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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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程課程修課流程圖及課程 

 

 

 

 

 

 

 

 

 

 

 

 

 

 

 

 

 

 

 

圖一：學程課程修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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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必修課程：至少 9學分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必/選修別 學分數 

國際商務環境 國際商務系 必 3 

財務管理 國際商務系 必 3 

區域經貿 國際商務系 必 3 

⚫ 國際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1學分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必/選修別 學分數 

國際企業管理與策略 國際商務系 選 3 

全球產業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財務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投資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亞洲投資 國際商務系 選 3 

跨境電子商務 國際商務系 選 3 

數位行銷 國際商務系 選 3 

跨文化商務溝通 國際商務系 選 2 

創業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初級商務華語 國際商務系 選 3 

進階商務華語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商務談判 國際商務系 選 2 



6 
 

行銷管理-亞洲觀點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商務專題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經貿與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統計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計量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全球貿易治理：

WTO&RTAs 
國際商務系 選 3 

WTO專題 國際商務系 選 3 

備註： 

⚫ 課程抵免須符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程設置辦法』第五條“學分學程課程規

劃至少為二十學分。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

主系、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但各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四條規定『研究生得修大學部所開課程，

其成績不計入當學期及畢業總平均，亦不列入畢業學分數』。 

 

⚫ 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選課辦法第五條規定『大學部學生應於系主任同意下

始可跨部、跨制修習，全學期以不超過當學期修習學分數三分之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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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修習流程須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修習流程須知 

 

一、修習資格：本校學院部二技各年級與四技二年級（含）以上之學生。 

二、修習流程： 

(一) 填具「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資格證明文件經原

就讀系所科主任初核同意後，送國際商務系複核同意再進行登錄作業。 

(二) 抵免學分辦法:學生申請抵免學分依本校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辦理，經

由國際商務系進行審核通過後，學期所修習各科目學分方得抵免。 

(三) 學程證書核發:修滿規定之 20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表，向國際商務

系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 

三、 抵免學分須知：課程抵免須符合本校學程設置辦法『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

其中至少應有 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加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之規定。 

 

⚫ 核心必修課程：至少 9學分 

圖一：「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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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必/選修別 學分數 

國際商務環境 國際商務系 必 3 

財務管理 國際商務系 必 3 

區域經貿 國際商務系 必 3 

⚫ 國際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1學分 

科目名稱 開課系別 必/選修別 學分數 

國際企業管理與策略 國際商務系 選 3 

全球產業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財務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投資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亞洲投資 國際商務系 選 3 

跨境電子商務 國際商務系 選 3 

數位行銷 國際商務系 選 3 

跨文化商務溝通 國際商務系 選 2 

創業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初級商務華語 國際商務系 選 2 

進階商務華語 國際商務系 選 2 

國際商務談判 國際商務系 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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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管理-亞洲觀點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商務專題 國際商務系 選 3 

國際經貿與管理 國際商務系 選 3 

統計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計量分析 國際商務系 選 3 

全球貿易治理：

WTO&RTAs 
國際商務系 選 3 

WTO專題 國際商務系 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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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學程修習申請表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學部  學號  

科所系  年級  

聯絡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任簽章：                     

一、資格審查結果 

□  同意修習 

□ 不同意修習（原因：                                ） 

 

 

國際商務系承辦人                    國際商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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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學程學分證明書核發申請表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證明書核發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學部  學號  

科所系  年級  

聯絡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任簽章：                     

備註：學生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學生證正反影印本以供查核。 

二、 資格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准予核發證書。 

□  不符合資格（原因：                               ） 

 

 

國際商務系承辦人                    國際商務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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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學程學分證明書核發申請表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全英語學分學程修課終止/放棄申請表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學部  學號  

科所系  年級  

聯絡手機  

聯絡地址  

E-mail  

申請人簽名：                      系所主任簽章：                     

備註：學生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學生證正反影印本以供查核。 

三、 資格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准予終止/放棄。 

□  不符合資格（原因：                               ） 

 

 

國際商務系承辦人                    國際商務系主任                    


